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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統馬英九推動穩健減核政策
2008 年，再度政黨輪替，一向擁核的國民黨在重返執政之後，因三一一東日本

大震災（2011 年 3 月 11 日）引發的福島第一核電廠核災事件的衝擊，2011 年 11 月
3 日上午，總統馬英九在總統府召開「能源政策」記者會，宣布核一、核二與核三廠
將不再延役，興建中的核四廠則必須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才會進行商轉；若核四
廠 2 部機組均能於 2016 年前穩定商轉，則核一廠將配合提前停止運轉。總統馬英九
強調，政府會在「不限電、維持合理電價、達成國際減碳承諾」三項原則下「穩健減
核」，並於核四廠安全穩定商轉後，每 4 年進行通盤檢討，以積極、務實與負責的態
度，逐步邁向「非核家園」9。

擴建大潭電廠燃氣複循環機組，
提高天然氣的進口量

為因應「穩健減核」的新能源政策，台電公司於 2012 年 2 月 15 日陳報「大潭電
廠增建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圖 1-1），計畫擴建燃氣複循環機組，除提升廠區
現有 1 號至 6 號機組容量外，也將擴建 7 至 10 號發電機組。擴建計畫除將 6 部機組的

2013 年 6 月 2 日，總統馬英
九「能源之旅」，訪視台灣
中油天然氣事業部永安液化
天然氣廠。（台灣中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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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用量由 187 萬公噸提高至最大用量 412 萬公噸外，增建 4 部新機組投入滿載發
電後，發電機組容量至少可增加 300 萬瓩以上。滿載發電機組容量將直逼 700 萬瓩，
足可取代核一、核二廠除役的總和。10

圖 1-1 台電公司陳報「大潭電廠增建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函。

三接由民營合資到花落台灣中油獨資 

因為「穩健減核」的新能源政策，而擴建大潭電廠燃氣複循環機組容量，就得

提高天然氣的進口量，雖然此時（2013 年）東鼎公司主導下的北部天然氣接收站已

於造地 5 公頃後全面停工，但政府對於興建北部天然氣接收站的計畫並沒有放棄。

經濟部先於 2013 年 3 月 15 日的「能源供需規劃小組」會議請台灣中油公司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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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進行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可行性評估；再於 9 月 30 日函請台灣中油及台電
公司各自評估興建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可行性。2014 年 1 月 27 日召開的「研
商國內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興建及營運模式」會議，則獲致「第三座 LNG 接收站
由中油及台電公司以轉投資方式與民間合資成立民營公司（台灣中油、台電為最
大股東，各自持股 24.5% 合計 49%，其他民間投資者持股合計 51%）」及「由國
營會召集中油、台電成立工作小組，並委託專業之管理顧問公司就第三天然氣接
收站可能之站址、潛在之民間投資者及投資財務效益等事項進行研議，於 2 個月
內提出合資計畫」等結論。2014 年 2 月 14 日，召開研商「台電公司參與第三座
LNG 接收站可行性研究及環評工作之權利、義務及費用分攤事宜」會議，達成「台
電及中油基於中油「『第三座 LNG 接收站可行性研究及環評工作』研究案對本案
（指台電公司參與第三座 LNG 接收站）整體規劃有所助益，建議應繼續進行，費
用由台電、中油平均分攤，未來由合資公司概括承受，本案請持續辦理」的共識。

看來，台灣中油公司與台電公司合作參與三接的可能性是在累積中，不料，
台灣中油公司卻於 2014 年 6 月 11 日以油天然發字第 10310288150 號函，陳報經
濟部，說明由台灣中油公司獨資興建及營運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可達成「專責
事權、縮短時程、發揮綜效、降低成本、穩定供應」等多重效益，表態獨資興建
及營運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因為台灣中油公司的表態，經濟部遂先於 2014 年 6 月 17 日結語：2022 之後，
能源轉型挑戰多  勇於承擔，邁向淨零排放、台灣中油及台電公司董事長及總經
理、能源局長、國營會副主委等討論興建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事宜，請第三天
然氣接收站工作小組提出評選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最適興建機構的評選指標及
評選優勝機構應遵循事項。再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召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
善小組」第 13 次委員會議評選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最適興建機構，獲致下列結論
（圖 1-2）：第一、推薦由中油公司興建營運天然氣第三接收站。第二、台電公
司未來可選擇自行對外採購天然氣，委託中油公司代操作，代操作費用之訂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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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研議設計機制。第三、中油公司天然氣價格是否有超額利潤疑慮，請國營會
設計機制由中油公司成立提升天然氣事業績效小組，邀集學者專家消費者代表及主
要天然氣使用者參加，俾使天然氣操作績效及成本更為透明。第四、中油公司未來
若民營化，考量天然氣接收站及工業港為國家重要資源，若規劃將中油公司天然氣
事業部成立獨立公司，請國營會研議適當機制，讓台電公司及其他民營電廠（IPP）
有機會藉由投資持股方式，共同參與天然氣事業的經營。

圖 1-2 經濟部召開「台電及中油經營績效改善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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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2015 年核定台灣中油三接投資計畫
在獲得推薦興建營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之後，台灣中油公司為因應台電公司的

「大潭電廠增建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及北部地區新增的用氣需求，降低輸氣成
本及風險，提升國內整體供氣穩定與安全，提出「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計畫於北部地區適當地點，投資興建 4 座 16 萬公秉地上
型液化天然氣儲槽及氣化設施，投資總額為新台幣 600.8 億元，規劃年營運量 300 萬
公噸。

2015 年 2 月 26 日，台灣中油公司將「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投資計畫」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提報經濟部，經濟部於 2015 年 4 月 10 日召開
專家學者審查會議，經審查確認有其需要。

2015 年 6 月 3 日，經濟部將修正後的「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投資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報行政院。

2015 年 8 月 17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第 17 次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L10502 天
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

國發會討論通過台灣中油公司「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投資計畫」後發布新聞稿表示：「本項計畫是中油為供應台電公司『大潭電廠增建燃
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及北部地區新增用氣需求，降低輸氣成本及風險，提升國
內整體供氣穩定與安全所規劃推動。本計畫營運後，中油公司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高雄永安、台中及本計畫）整體儲槽有效容量週轉天數，將由目前 15.4 天大幅
增加為 20.4 天，對於國內夏季用氣期間的供氣穩定及安全提升，有極大的助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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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40048082 號函。

2015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以院臺經字第 1040048082 號函核復經濟部，同意
將「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列入台灣中油公司
2016 年度新興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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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 2017 年併購東鼎，承接三接開發權利
依循 2015 年已經核定的「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

畫」，台灣中油公司於2016年11月18日經第665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以每股10.373元、
總價新台幣 22.8 億元併購東鼎公司，取得觀塘工業區（港）的開發權利。16

由於結合案的一方市場占有率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的申報門檻，故依法應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

2017 年 1 月 18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宣布依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台灣中油公司
以 22.8 億元併購東鼎公司的結合案。

公平會表示，台灣中油公司擬以現金為對價吸收合併東鼎公司，並以前者為存續
公司，後者為消滅公司，屬「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他事業合併」
的結合型態；又台灣中油於相關市場的占有率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的申報門檻，且無同法第 12 條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不禁止其結合。

一篇刊登在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86 期的文章指出：「公平會經綜合評估
本結合不影響我國液化天然氣之市場結構，該市場之訂價仍受政府管制，單方效果
不顯著，亦無共同效果，抗衡力量不受影響及相關市場參進程度影響有限等限制競
爭之考量因素，並衡酌本結合有益於公眾利益、可達成政府施政計畫目標及避免資
源浪費之整體經濟利益，故認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禁止其結
合。」17

台灣中油公司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合併基準日付款交割。再依規定完成存續公
司變更登記及消滅公司解散登記，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經濟部核發台灣中油公司
與東鼎公司合併變更登記核准函。台灣中油公司併購東鼎公司的程序終告底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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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開發權利移轉由台灣中油公司承接。

由於台灣中油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併購東鼎公司是在 2016 年政黨再輪替，啟
動國家能源轉型工程與推動新能源政策之後，導致有人認為三接是因為能源轉型增
氣的需要而起。事實上，台灣中油公司被推薦興建營運三接、台灣中油公司併購東
鼎公司、三接選址在大潭等等都是 2016 年政黨再輪替啟動國家能源轉型工程之前
就已經決定的。

從 2016 年 3 月立法院公報還原那一段歷史
這可以從 2016 年 3 月 7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1 次全體委員

會議議事錄（立法院公報第 105 卷第 5 期委員會紀錄。第 390、391 頁）12 清楚看出：
併購東鼎公司的經費已編列在 2015 年 9 月 4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40048082 號函
核定的「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

換言之，台灣中油公司併購東鼎公司、投資興建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是 2015

年就已經定案了 。

王委員惠美：
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請教部長，有關東鼎公司取得觀塘工
業區開發權一事在 20 多年前就搞得沸沸揚揚，當時這裡就已經是個是非之
地，為什麼中油在這個時候毫無忌憚的提出要向東鼎併購工業區興建第三座
天然氣接收站？其實早在 83 年張子源擔任董事長時，中油就評估過，這個
地區冬天海象不佳，潮差過大，天然氣接收安全操作日數過短，不適合興建
天然氣接收站，何以經過 20 年後的今天，你們卻覺得可以？到底是什麼原
因？以現在的時間點來講，算是滿尷尬的，因為正值政黨輪替之際，裡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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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有沒有什麼值得探討之處？當然，剛才我提到的地點選擇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在這次過程中，你們好像又在議價，因為原本通過的預算編列是22億，
可是這次算起來竟然要花將近 30 億左右，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主席：
請經濟部鄧部長答復。

鄧部長振中：
主席、各位委員。有關細節部分，我先請林董事長向委員報告，稍後我再作
補充說明。

主席：
請中油公司林董事長答復。

林董事長聖忠：
主席、各位委員。感謝委員垂詢，我們在北部地區興建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
是為了因應整個能源政策，也就是說，因為將來天然氣的發電會增加，台電
在大潭地區的機組會隨之增加，所以行政院指示我們要儘快提出這樣的規
劃。有關這個計畫，是在去年 8 月間經國發會核定……

王委員惠美：
所以去年你們已經發現台灣未來要走向所謂的乾淨能源，並從 8 月開始針對
這部分進行相關研究以及政策延續？

林董事長聖忠：
是的，我們提出正式的執行計畫，並且列為 105 年的年度預算提報行政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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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6 年 3 月 7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1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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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行政院在去年 8 月核定通過整個計畫，包括選址的理由以及為什麼在這
個時點提出……

王委員惠美：

所以不是像人家講的，在五二○以前要急買？

林董事長聖忠：
不是這樣，其實早先就有這個規劃，而且大概 2 年前就開始持續推動，包括
經濟部核定中油興辦第三接收站，都是在之前就已持續進行，及至去年 8 月
經國發會核定之後，才有一個正式執行的基礎；當然，預算還在立法院審查，
尚未通過，所以對於整個過程，外面有一些講法，其實外面登載的消息並不
完全確實，因為我們提報計畫時的確有購地預算，就是選擇……
  

王委員惠美：

原本你們編列的預算是 22 億，為什麼最後送出來的數字卻將近 32 億？差異
到底在哪裡？外傳是議價近 3 成啊！

林董事長聖忠：
那是不對的，這 32 億是 105 年的預算，預算書裡面有，其中包括購地費用
22 億，其他部分則是一些前置作業所需費用。

王委員惠美：

105 年度預算還沒有審查，你們董事會就通過了……

林董事長聖忠：

董事會沒有通過。




